
八八水災漂流木撞擊漁船(筏)致受災申請救助作業流程：

 
申請要件：

1.於98年8月8日至98年10月

  15日期間受災者。

2.領有漁業執照經營漁業之漁船 

  （筏）及舢舨。

3.未領有其他漁船(筏)救助者。

受災船主

區漁會受理申報登記

區漁會派員前往勘查

縣（市）政府派員抽驗

未滿5噸漁船筏、舢舨者，每艘核實發給最高新臺幣五千元；

5噸以上未滿10噸者，每艘核實發給最高新臺幣一萬元；

10噸以上未滿20噸者，每艘核實發給最高新臺幣二萬五千元；

20噸以上未滿50噸者，每艘核實發給最高新臺幣五萬元；

50噸以上者，每艘核實發給最高新臺幣七萬五千元。

受災船主

漁業署核撥救助金比例補助款(80%）

申請對象:
經漁會證實確有損害事實者。

認定標準：

1.漁筏：

(1)管筏組成者：管筏破損需修

               復者。

(2)FPR一體成型者：有龜裂、

                破損需修復者

2.漁船（含舢舨）：

  木質、FRP或鋼質材質：船體

  有龜裂、破損需修復者。

3.螺旋槳或船外機受損需修復者

經認定符合者，造

冊函送縣市政府

經審核符合者，造

冊並檢附損害經費

分析表

漁業署

附件四

區漁會專戶

依漁船噸數別核撥救助金

縣府核撥救助金
比例自籌款
（20%）


